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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1、“中兴债 1”按票面金额从 2009 年 1 月 30 日起至 2010 年 1 月 29 日止计

算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 0.8% 

2、每手“中兴债 1”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8元（含税） 

3、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1 月 29 日 

4、除息日为 2010 年 2 月 1 日 

5、付息日为 2010 年 2 月 1 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30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中兴债1”），

截至 2010 年 1 月 29 日止发行满两年。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

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

规定，“中兴债 1”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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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本公司发行的“中兴债 1”

从 2008 年 1 月 30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0.8%，即每手 “中兴债 1” 

面值 1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8元（含税），扣税后，持有“中兴债 1”的个人或投

资基金实际获息人民币 6.4 元。付息总金额为 32,000,000 元。 



1.对于持有“中兴债 1”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每 10 张“中兴债 1”利息人民币 6.4

元向其进行发放，剩余的每 10 张“中兴债 1”人民币 0.8 元利息由本公司直接

向其发放。  

如该类投资者在本次付息债券除息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

税证明文件如：（1）包括但不限于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

得税的纳税凭证、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2）该类投资

者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中兴债 1”利息属于该类企业投资

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在提供上述纳税证明文件时，

应同时提供证券帐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需加盖公章）、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所有文件

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投

资者属于居民企业投资者后，则不代扣代缴 1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该类投资者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 QFII

投资者的“中兴债 1”利息所得税。 

2.对于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企业所得税法》），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实际每手“中兴债 1”

发放利息人民币 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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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1 月 29 日； 

2、除息日为 2010 年 2 月 1 日； 

3、付息日为 2010 年 2 月 1 日（《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的“中

兴债 1”付息日期 2010 年 1 月 30 日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201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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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2010 年 1 月 2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中兴债 1”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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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放利息将于 2010 年 2 月 1 日通过“中兴债 1”持有人托管证券商直

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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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电话：0755-26770282 

传真：0755-26770286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3 日     

 


